
2016 年市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6 年，市本级纳入部门预算范围单位“三公”经费支出

决算数为 0.65 亿元，较上年压减 0.25亿元，较年初预算节约

0.45亿元，主要是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市委、市政

府厉行节约有关要求，规范公务接待活动，加强公务用车管理，

严格出国（境）审批，减少了相关支出。其中：因公出国（境）

经费决算数为 0.02 亿元，因慰问援外人员等工作任务增加，较

上年增加 76.88万元，较年初预算节约 0.03亿元；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决算数为 0.3亿元，较上年减少 0.21 亿元，较年初

预算节约 0.27 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决算数为 52.82万

元，较上年减少 74.08 万元，较年初预算节约 74.18万元；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数为 3022.28万元，较上年减少 2158.51

万元，较年初预算节约 2636.29万元）；公务接待费决算数为 0.31

亿元，较上年减少 0.06亿元，较年初预算节约 0.17 亿元。


